
- 1 -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省教师教育
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有关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

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》《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财政厅

关于印发〈浙江省教师教育攀登计划（2019—2022 年）〉的通

知》精神，省教育厅 2021年、2022年分两批遴选立项建设 166

个省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。根据工作安排，决定一并对

两批建设项目进行验收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验收流程

项目验收工作分单位自查、专家验收两个阶段进行。

（一）单位自查。各项目团队对照《浙江省教师教育创新实

验区项目指南》要求，根据项目建设目标与内容，全面总结项目

实施情况及成果成效，对完成情况逐项进行自评，对建设过程中

的创新成果、典型经验等进行总结凝练，填写《浙江省教师教育

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结题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形成至少 1项建设

成果典型案例，字数控制在 3000字左右，具体要求可参考《浙

江省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成果案例提纲》（附件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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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家组验收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组，审阅各项目提交

的书面材料，并抽取部分项目进行实地考察，综合评价形成专家

组验收结论。

二、验收成果应用

省教育厅对验收结果情况进行发文公布，并遴选汇编一批具

有我省教师教育特色、能在全国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创新成果典型

案例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开展项目验收是全面评估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成效、推动教

师教育创新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举措。请各项目建设单位高度重

视，落实人员按要求做好自查总结、案例提炼等工作。自查总结

须实事求是，突出改革创新思路和措施，客观全面反映建设成效。

请各单位于 2024年 7月 5日前完成自查工作，并将项目的

《结题表》、典型案例、支撑材料（盖章扫描的 PDF文档和Word

文档）报送至省教师教育质量监控中心。专家组实地验收工作计

划在 9月初进行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郑老师，电话：0571-88008926，

省教师教育质量监控中心杨老师、程老师，电话：0579-82283556、

0579-82282275，邮箱：251886702@qq.com。

附件：1.浙江省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结题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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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浙江省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成果案例提纲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4年 6月 17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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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浙江省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

结题表

项目责任单位

项目名称

项目批次

项目负责人

联系电话

填表日期

浙江省教育厅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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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实施情况

（具体阐述该项目立项以来实施的举措及进展、成效等，字数不超过 3000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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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建设成效

注：主要为申报时确定的标志性成果，包括课程、教材、专业（教师发展机构）等方

面的建设成效，人工智能融合、实践教学改革、课堂教学改革等创新案例，师范生培

养、教师培训质量等方面提升成效等。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，至少列出 3
点及以上内容。

序

号

项目建设成效
完成情况自评 支撑材料清单 备注

立项时情况 验收时情况

1

□非常好

□较好

□基本完成

□未完成

2

□非常好

□较好

□基本完成

□未完成

3

□非常好

□较好

□基本完成

□未完成

...

□非常好

□较好

□基本完成

□未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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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障措施情况

（主要指在政策制度、组织机构、经费投入等方面采取措施的落实情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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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项目验收意见

所在单位意见

单位验收结论：

负责人签名： （公章）

日 期：

专家组意见

专家组意见及结论：

组长签名：

日 期：

省教育厅意见

验收结论：

盖 章：

日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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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浙江省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
成果案例提纲

（供参考）

一、案例概要

二、主要做法及创新举措

三、项目实施成果及经验

四、项目推广价值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注：典型案例题目自拟，要求内容真实，有事例描述，有实

招支撑，有数据证实，有绩效证明，字数控制在 3000字左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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